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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竞买广东长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98.856%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12 月 18 日，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广东长

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98.856%股权的议案》。2015 年 12 月 23 日上午，本公司按

有关规定和程序参与了竞买，经过公开竞价，最终以 9,565万元成功竞买广东长

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日电”）98.856%的股权（含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直接持有的长虹日电 88.916%股权和四

川长虹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持有的

长虹日电 9.940%股权）。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5年 12月 19日、12月 24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1号、2015-062号、2015-066号、2015-067号公告）。 

2016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与四川长虹、长虹创投分别签署了《广东长虹日

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前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方：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1、四川长虹将其持有的长虹日电 88.916%的股权及长虹创投将其持有的长

虹日电 9.940%的股权（以下统称“标的股权”）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全部转让给

本公司。本公司同意受让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持有的标的股权。 

2、自本公司向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即成为标的股

权的合法持有人，依法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权利并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义务；

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与标的股权

有关的义务。 

3、在本公司按照协议支付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全部股权转让款后，长虹日

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完成股权过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经本公司与四川长虹、长虹创投一致同意，本公司以人民币 8,603.24

万元受让四川长虹持有的标的股权；本公司以人民币 961.76 万元受让长虹创投

持有的标的股权。 

2、鉴于四川长虹已收到本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1,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根据

相关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即本公司）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即人民币 1,000

万元）直接转为部分成交款），经本公司与四川长虹、长虹创投协商并达成一致

意见，本公司同意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前向四川长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即人

民币 7,603.24万元；本公司同意于 2016年 1月 6日前向长虹创投一次性支付全

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61.76万元。 

三、承诺事项 

（一）四川长虹、长虹创投承诺事项 

1、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保证依法持有标的股权，并对标的股权拥有完全、

有效的处分权，保证标的股权没有向任何第三人设置担保、抵押或任何第三者权

益，并免遭第三者追索，并且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地转让给本公司，否则四川长

虹及长虹创投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2、在长虹日电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前，四川长虹及长虹创投保证不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出售、转让、交换、质押、赠与等）部分或全部

处置所转让的标的股权。 

3、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协助及时办理长虹日电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二）本公司承诺事项 

1、本公司承诺按协议约定付款方式以及在约定的时间内向四川长虹、长虹

创投支付股权转让款。 

2、协助及时办理长虹日电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其他费用承担 

1、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由协议各方各自承担。 

2、因一方过错而导致协议被撤销或无效，致使转让无法完成的，过错方应

当承担无过错方在订立协议及履行协议中所支付的相关费用。 

五、违约责任 

转让方和受让方中任何一方若未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视为该方违约，违约

方应向守约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六、协议效力 

协议自协议各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